
2019青少年桌球菁英獎金賽 競賽規程 
              奉 教育部體育署 臺教體署全(三)字第 1070041263號函核准辦理 

 

一、主  旨：為推廣學校基層桌球運動，提昇少年桌球技術水準及國際競爭力特舉辦之。   

二、指導單位：教育部體育署、高雄市政府、中華民國縣市體育聯合總會。 

三、主辦單位：台灣乒乓球總會。 

四、協辦單位：高雄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市政府運動發展局、高雄市五甲國小、 

              南六企業(股)、財團法人南六公益慈善基金會、達成聚化(股)、 

              青埔教育基金會、台灣水泥(股)、台灣美津濃(股)、中華寰宇國際 

              菁英桌球交流協會。 

五、執行單位：台灣體育總會桌球協會。 

六、比賽時間：108 年 3 月 9、10、11 日（星期六、日、一）。 

七、比賽地點：高雄市五甲國小體育館（高雄市鳳山區五甲二路 424 號）。 

八、參加資格：（一）少年組：本年度少年菁英賽優勝之選手。 

             （二）青少年組：由各縣市各推薦男、女各一名報名參加， 

                   台北市、新北市、桃園市、台中市、台南市、高雄市 

                   推薦男、女各二名參加。 

             （三）為提昇競賽水準，本會得邀請外籍學生參加比賽。 

九、比賽項目：（一）國小男生智組：限國小六年級學生 

             （二）國小男生仁組：限國小五年級學生 

             （三）國小男生勇組：限國小四年級學生 

             （四）兒童男生組：限國小三年級（含）以下學生 

             （五）國小女生智組：限國小六年級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（六）國小女生仁組：限國小五年級學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（七）國小女生勇組：限國小四年級學生  

             （八）兒童女生組：限國小三年級（含）以下學生      

             （九）青少年男生組：限 92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   

             （十）青少年女生組：限 92 年 1 月 1 日以後出生者 

十、比賽方式：採用個人單打賽五局三勝制。 

十一、比賽制度：1、採用單淘賽制，共舉辦三次賽決定排名。 

                2、第一次賽錄取前二名為第一、二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第二次賽錄取前二名同列第三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第三次賽錄取前四名同列第五名。 

十二、抽籤：採用電腦抽籤 

   （一）少年組： 

      1、第一次賽種子為各分區賽第一、二名選手，同校選手安排在不同賽區籤 

      2、第二次賽種子為第一次賽之第三、四名選手，其餘選手籤位無論校區隨機安排。 



      3、第三次賽種子為第二次賽之第三、四名選手，其餘選手籤位無論校區隨機安排。 

   （二）青少年組： 

  1、第一次賽種子由大會參考 15 青少年國手選拔賽成績安排，同校選手安排在 

     不同賽區籤。 

      2、第二次賽種子為第一次賽之第三、四名選手，其餘選手籤位無論校區隨機安排。 

      3、第三次賽種子為第二次賽之第三、四名選手，其餘選手籤位無論校區隨機安排。 

    ※ 預定賽程時間表於 108 年 2 月 15 日在台灣乒乓球總會網站公告 http://www.ttta.tw   

十三、獎勵：1、少年組錄取前八名 

               第一名：6,000 元獎金、獎盃、獎狀。 

               第二名：4,000 元獎金、獎盃、獎狀。 

               第三名：3,000 元獎金(每組錄取 2 名) 獎盃、獎狀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第五名：1,000 元獎金(每組錄取 4 名) 獎牌、獎狀。 

        2、青少年組錄取前八名 

               第一名：8,000 元獎金、獎盃、獎狀。 

               第二名：6,000 元獎金、獎盃、獎狀。 

               第三名：4,000 元獎金(錄取 2 名) 獎盃、獎狀。     

               第五名：2,000 元獎金(錄取 4 名) 獎牌、獎狀。 

        3、教練獎：各組冠軍教練頒給獎金 5,000 元、獎盃、獎狀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1+2+3 總獎金:貳拾柒萬元整 

        4、少年組智、仁組前八名之選手，可獲中華民國桌球協會舉辦之 

           108 年少年國手選拔賽參賽資格。 

十四、比賽用桌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公認合格之比賽球桌。 

                SUNFLEX PIONEER 型 

十五、比賽用球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定公認合格之比賽用球。 

                 SUNFLEX 白色 SX40+ 三星比賽用球。 

十六、比賽規則：採用中華民國桌球協會審訂最新規則。 

十七、比賽細則： 

    （一）參加比賽者應攜帶在學證明文件備查，當場無法提示者以棄權論處。 

    （二）資格不符或冒名頂替者，取消該員參賽資格並函報所屬學校議處。 

    （三）青少年組本會得因應參加人數、賽程調整依年度比賽成績邀請優秀選手參加。              

十八、本次比賽投保公共意外責任險保障範圍之保險金額： 

      (1)每一個人體傷死亡：参佰萬元(2)每一意外事故傷亡：壹仟萬元 

      (3)每一意外事故財損：貳佰萬元(4)險期間內最高賠償金額：貳仟肆佰萬元。 

       註:各球隊應為參賽球員辦理比賽期間之旅遊平安險，以防意外發生。 

十九、因應個人資料保護法，所填報名參加本賽事個人資料，僅供本賽事相關用途使用。 

二十、本規程如未盡事宜，得於本會網站 http://www.ttta.tw 更正公佈之。 

二一、賽事服務電子信箱 ttta.tw@gmail.com 

http://www.ttta.tw/
http://www.ttta.tw/

